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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

构的意见》（国办发〔2023〕10号）。其中提出，加强拓市

场服务保障，要求我驻外使领馆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加强信

息交流、推介重点展会等举措，创造更多贸易机会，加大对

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开拓市场的支持力度。

商务部高度重视贸易促进工作，建立长效沟通机制，组

织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定期搜集、整理驻在国重点行业协

会、贸易促进活动、企业供求信息等，汇总形成《外贸促进

信息》（以下简称《信息》），发送给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供

外贸企业参考。

《信息》由驻在国行业协会、企业等机构提供，驻外使

领馆经商机构汇总整理，内容仅供参考。企业如有合作意向，

请自行联系相关商协会、企业确认核实。



目 录

亚洲........................................................................................................... 1

西亚非洲................................................................................................... 2

欧亚........................................................................................................... 4

欧洲........................................................................................................... 4

美洲大洋洲............................................................................................... 5



1

一、亚洲

土耳其：近期，土耳其宣布对中国产电动汽车产品（海

关编码为 8703.80.10.00.11 和 8703.80.10.00.19）征收 40%的

附加关税，该举措旨在保护其本土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对

我国电动车出口造成影响。

印度尼西亚：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促使大量投资进入印尼

金属矿产行业，印尼 IPO市场无论从全球市场份额还是集资

金额，均跻身全球前十。有观点认为，大量投资进入矿产行

业将对印尼其他行业带来不利影响。

新加坡：中新自贸协定升级后续谈判实质性完成。双方

团队将继续文本法律审核、翻译等后续工作，履行各自国内

程序，尽早签署协定。2023年 4月，中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

韩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韩对华出口占韩总出

口比重降至 19.5%，此系 2005年以来对华出口比重首次降至

20%以下。有分析称韩出口格局或将发生巨大变化。今年 1

月，中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韩财长秋庆镐表示，

韩对华贸易逆差不会一直持续，但对华大规模贸易顺差时代

已落幕。

中韩四港联动整车运输试运行项目启动。该项目是指两

国在仁川港、仁川机场、威海港、威海机场四个海港和空港

间，开展整车多式联运。该运输模式与一般陆海联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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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机场，无需在对方国家港口装卸。若日程允许，进入仁

川港的货物当日即可向美国等地空运。此举可以缩短运送时

间，有望提高电子商务货物运输的竞争力。

中韩国际客轮航线于 3 月 20 日起陆续恢复运营，费用

或涨四成，此航线曾于 2020 年 1 月因新冠疫情暴发中断，

此次为时隔 3年零 2个月复航。

二、西亚非洲

阿联酋：近期有数家中资外贸企业向经商处反映，其与

部分阿联酋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时被拖欠货款。在货物抵达目

的港后，部分当地客户还未付款即获得提单并将货物提走，

或直接失联致使货物被滞留港口且无法退运，给我外贸企业

带来不同程度经济损失。

与我外贸企业发生纠纷的阿联酋企业名单（将持续更

新）：

Five River Foodstuff Trading LLC, Glowstars Trading LLC,

Bahmani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Overse

as Agro Link General Trading Co.LLC, GL Chemical FZ

E。

埃塞俄比亚：按照《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给予最

不发达国家 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1年第 8号），根据我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的换文规定，

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对原产于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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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布隆迪共和国、尼日尔共和国等 3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98%

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

埃塞货物贸易常年逆差，外汇储备不足。近年来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国内军事冲突等叠加影响，外汇短缺问题日益

严重，本国货币持续贬值。为此，埃塞政府采取更加严格的

外汇管制措施。建议我出口企业在开展贸易活动前签订完备

的买卖合同，充分考虑汇兑损失，约定保值、异议与索赔等

重要条款，并审慎对待开证行，可视情考虑埃塞商业银行

（Commercial Bank of Ethiopia）、阿瓦什国际银行（Awash

International Bank）等规模大、信誉好的银行作为开证行，

合理规避国际结算风险。

卡塔尔：卡塔尔投资促进署推出首个投资者数字服务平

台 Invest Qatar Gateway（网址为 https://gateway.invest.qa/）。

该平台向外国投资者免费提供多项专业服务，帮助外国投资

者寻找潜在合作伙伴、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机会以及在卡塔

尔经营发展所需的信息资源。目前，平台可提供招标、投资

机会、卡塔尔企业和政府投促部门联系方式等信息查询服

务。卡塔尔投资促进署还将推出一项名为 Access Qatar的服

务，投资者将获得签证和入境、机场快速通道以及全天候线

上咨询等服务。

南非：近期，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对自华进口的扁

钢、螺纹固件等产品发起调查，拟采取相应反倾销措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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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商品出口企业应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此外，南非近年来

进一步加强对电商行业规范，其贸工部对希音公司进行调

查，在当地经营电商业务的中国企业应注意依法合规经营，

并关注有关风险。

三、欧亚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国防部官方消息称，两

国边境地区发生交火，有士兵死亡。驻阿塞拜疆使馆经商处

提醒中资企业及中国公民切勿前往冲突地区。

四、欧洲

意大利：意政府通过“黄金权力”加强对自身关键产业的

保护。近年来意“黄金权力”审查呈现申报数量增多、涉及领

域更广、审查更趋完善等特点。自 2012 年出台以来，意政

府已 6次行使“黄金权力”否决涉华企业的收购案。我企业在

对意“黄金权力”管辖范围内的领域投资时，应遵循意法律法

规，做好申报审批工作，尽可能避免给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

响。

匈牙利：欧盟出台“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

旨在稀土、锂、钴、镍以及硅等大量自华进口的关键原材料

方面摆脱对华依赖，并与“电池法案”联动，对动力电池等产

品生产本地化、回收率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未来对匈牙

利出口相关产品或将受到一定阻碍，我电池企业对匈投资将

面临更大的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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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2022年，挪威贸工部发布《挪威工业绿色转型战

略》，包括风能、氢能、电池产业链、碳捕集、节能工业、

绿色海洋以及可持续林业等七个领域，共 100条措施。该战

略为中国企业在挪经营发展提供了合作方向。

五、美洲大洋洲

美国：美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将中国产红瓜子和山

楂制品等产品列入进口警报清单。4月 FDA网站发布进口警

报#45-02，警报类型为：未经实物查验的扣留（Detention W

ithout Physical Examination，DWPE），涉及中国产凉茶、

羽衣甘蓝粉、蘑菇以及日光浴床等产品。接到进口警报后，

若进口商能够证明其货物符合规定，则受 DWPE限制的货物

可得到放行，进入美国。如果未提交此类证据，或证据不充

分，产品将被拒绝入境。

乌拉圭：乌今年遭遇六十年未遇旱灾，导致农作物大幅

减产，豆产量降至去年的三分之一，约为 100万吨，牛群死

亡率增加。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8 亿美元，预计

将影响市场供给，引起价格波动。


